
社会团体注销登记填报须知

请认真阅读《填报须知》，每项内容都非常重要，阅读

完后方可进行填报！

一、内部表决程序：按照社会团体章程的规定，由理

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

通过。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召开相关会议的，应当在全国发

行的报纸和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告。公告内容应

当包括拟召开相关会议审议终止社会团体，公告期满达不到

会议召开条件的，将启动注销清算程序。公告期限不能少于

30 日，并应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二、清算组的职责：清理财产，编制财务报表；通知、

公告债权人（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60 日内在全国发行的报纸和中

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告（无法召开相关会议的，应

当在本次公告中说明前次公告情况），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处理与清算有关的未了结业务；清

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清理债权、债务；

处理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等；代表社会团体参与民事诉讼

活动。

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形成清算报告书（见相关申请材



料示范文本）并编制清算期间的收支报表和账务账册。清算

期间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依法或

按照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处理，形成剩余财产处理方案。

三、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应授权熟悉业务、认真负责的

经办人办理登记备案申请业务，经办人应认真阅读须知、如

实填写，按照审核意见及时修改，不得弄虚作假、无故拖延，

并应准确填写手机号（用于审核短信提示）、电子邮箱。


